
對付「釘子戶」，怎可強拆房屋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日前國內各種媒體，都大肆報導一則新聞：內容是針對新北市三重區龍濱

路一處民宅，林姓屋主一家五口，在本(105)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共同出門用餐，

突然接到鄰居電話，告訴他一輛「怪手」，正在拆除他家的房屋，連忙趕回家中：

驚見全家賴以居住的溫暖家園，已淪為一片斷垣殘壁的廢墟。拆屋的「怪手」，

還停留在現場。面對著眼前情景，不禁落淚報警，除此以外，迫切的問題是全

家已無安身立命的房屋可住！今後將何去何從？當天晚上雖在好友與鄰居的安

排下住進附近的旅社，因為帶著三個小孩，旅社怕影響到其他投宿客人的安寧，

有錢也不讓他們入住，最後是一位好心友人願意將餘屋借給他們居住，才暫時

解決了一家人住的問題，未來的日子將怎麼過，還是一個大難題？ 

被拆房屋的林姓屋主向記者投訴：「怪手」強行拆毀的房屋，是占地約七坪

的三層樓房，雖然沒有辦理所有權的保存登記，但是在建造之初有經過地主的

同意。他們家在當地居住已經有漫長的五十年。 

四年前，一家名為「傅鴻建設公司」，欲收購他家的房屋改建大樓，雙方

對價格已經初步獲得協議。不意「傅鴻建設」的何姓副總在外另組一家「橙鴻

建設公司」，收購了地主的土地，再與他家談條件，開出的收購價格，遠低於當

初「傅鴻建設」協議的數目。就被他拒絕了！此後「橙鴻建設」未再與他續談，

卻不斷對他家使出「奧步」，包括偷剪他家電線與挖斷水管以及瓦斯，想逼他家

搬遷。去年八月還在他家屋後挖了一條大壕溝，要讓他家房屋倒塌，結果這些

「奧步」都沒有讓對手達成願望。最後就爆發這宗「怪手」強拆房屋的事件了！  

這則新聞的後續報導：檢警單位經過被害人林男提告後，即積極展開偵辦

工作，訊問承包拆屋的吳姓包商與林姓「怪手」司機，林姓司機直指是受到吳

姓包商的指示，才會動工拆屋；包商則說他所指要拆的是附近的檳榔攤，是因

為「怪手」司機沒有聽清楚，才會拆錯房屋。他也拿出拆屋的承攬合約，委託

的建商正是「橙鴻建設」的何姓負責人。由於關係人各說各話，稍明事理的人

一聽就明白那都是在鬼扯，拆的標的如果只是「檳榔攤」，用兩名工人帶著一把

斧頭就能達成任務，豈會如報紙所載：花十五萬元代價動用大型機械來拆除？  

這些牛頭不對馬嘴的不實謊言，怎能騙過精明幹練的檢察官，馬上便被看

穿隱瞞著關鍵的事實，當機立斷以吳姓包商有勾串證人之虞的理由向法院聲請

羈押獲得准許。實際進行拆屋的「怪手」林姓司機，則以五萬元獲得交保。相

信這件案件在檢警雙方的積極偵辦下，不日定可水落石出。 

由於林姓屋主想在建商改建大樓中獲得更多利益，遲遲不願意配合拆除房

屋，在建商眼中該是一名道地的「釘子戶」，是百分之百的頭痛人物，想憑自己

雄厚財力，運用不法手段將他拔除，以加速達到改建大樓的目的。林姓被害人

心知肚明背後有建商的黑手在支撐，只是苦無直接證據，所以就是吃虧，也無



法明說！ 

 林家在當地居住已經有五十年，對於被拆的房屋的一磚一瓦，都已產生濃

濃的感情！報上透露：林家認為自家當初在該地上經地主同意建屋，對建屋土

地該有地上權？有意在廢墟上重建家園。不過，地上權是一種物權，依《民法》

第七百五十八條的規定：必須經過地政機關的登記，才能發生「地上權」的效

力。林家拿不出在廢墟的土地上設有「地上權」登記的證明，不可能在他人的

土地上享有「地上權」？如果未得到主管機關的准許擅自在原地建屋，便是「違

章建築」，地主不必動用「奧步」，主管機關也會運用公權力，將其拆除。 

「人民的財產權，應予保障。」是《憲法》第十五條明定的財產受益權。

任何人都不可以違反。《刑法》並因此在分則第三十五章中訂有「毀棄損壞罪」

的罰則，其中第三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就是保護他人所有建築物的法條，凡是故

意「毀壞他人建築物、礦坑、船艦或致令不堪用者」，要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的有期徒刑。法條中所稱「建築物」的定義：依照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269號刑

事判例意旨：是指「定著於土地之一種工作物而言，但此種工作物必須上有屋

面，周有門壁，足以蔽風雨而通出入，且適於人之起居者」，才能符合《刑法》

上所稱的「建築物」的定義。報上刊出被害人原有的三層白色房屋的相片，雖

然未經辦理所有權的保存登記，但依然符合《刑法》賦予建築物的定義，換句

話說，「刑法」規定的建築物，是不問有沒有經過「登記」，都要受到保護。

不能因為他人未經登記，地主就可用自力將其拆除，行為人使用橫蠻的手段，

將他人的房屋拆除，除要負起上述刑事處罰法條所載的責任以外。另在民事上，

也要成立《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的損害賠償責任。如果是多數人共同實施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的行為

者，依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的規定，全體侵權行為人都得負起連帶的損害賠償

責任。也就是任何一個侵權行為的人，都得負起全部賠償責任，直到被害人要

求的賠償數額，得到滿足為止！ 

面對「釘子戶」，只能上法院憑法律規定論輸贏，怎可逞一時之快，以自

力救濟方式來解決問題？這麼一來，「釘子戶」的問題雖暫時消失，但會為自

己增添一連串刑事、民事官司的新問題，值得一意孤行的人警惕！ 

 

備註： 

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105年6月24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